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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468號 委員 提案第 23985 號   

 

案由：本院委員邱志偉、陳歐珀、高嘉瑜等 16 人，鑑於勞工保險條

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應以其「雇主成立投保單位」而加入勞保，與從事養殖和

近海漁業之樣態落差頗大，且鮮為漁民及漁會所知悉。導致

目前四十萬漁民之絕大多數皆有違法之虞。爰提出「勞工保

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根據當今漁業之樣態，強化

漁業勞動者之工作保障。只要是「實際從事漁業生產而參加

漁會之甲類會員」，便可以漁會做為投保單位，不限於「無

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以符合當今漁業的樣態。也不致於

忽略「非漁會甲類會員」之漁民權益，因其可依據該條文第

一項第五款「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應以其雇主為投

保單位而受到保障。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八款，分別為「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

者」、「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得以漁會做為投保單位。因此只

要漁民有僱工從事漁業之情事，依法必須成立投保單位，惟此規定與從事「養殖及近海」

漁業之樣態落差頗大，且鮮為漁民及漁會所知悉，導致目前總數四十萬人之漁民，絕大多

數有違法之虞。 

二、爰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條文」第一項第八款，只要是「實際從事漁業生產而參加漁

會之甲類會員」，便可以漁會做為投保單位，不限於「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以符合當

今漁業的樣態，也不致於忽略「非漁會甲類會員」之漁民權益，因其可依據第五款條文「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而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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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年滿十五歲以上，六

十五歲以下之下列勞工，應

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

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

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

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

、鹽場、農場、牧場、林

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

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

司、行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

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

事業之員工。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

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

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

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

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

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

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八、實際從事漁業生產而參

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

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

礙身心健康之未滿十五歲勞

工亦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勞工，包括

在職外國籍員工。 

第六條 年滿十五歲以上，六

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

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

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

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

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

、鹽場、農場、牧場、林

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

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

司、行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

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

事業之員工。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

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

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

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

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

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

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

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

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

礙身心健康之未滿十五歲勞

工亦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勞工，包括

在職外國籍員工。 

一、修正本條文第一項第八款

。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及

第八款，分別為「受僱從事

漁業生產之勞動者」、「無

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

漁會之甲類會員」得以漁會

做為投保單位。因此只要漁

民有僱工從事漁業之情事，

依法必須成立投保單位，惟

此規定與從事「養殖及近海

」漁業之樣態落差頗大，且

鮮為漁民及漁會所知悉，導

致目前總數四十萬人之漁民

，絕大多數有違法之虞。 

三、爰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八

款條文，只要是「實際從事

漁業生產而參加漁會之甲類

會員」，便可以漁會做為投

保單位，不限於「無一定雇

主或自營作業」以符合當今

漁業的樣態，也不致於忽略

「非漁會甲類會員」之漁民

權益，因其可依據第五款「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而

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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